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111年「第五河川局轄區在地諮詢小組」第6次會議

貳、開會時間：111年 06月 28日(星期二)09時 00分

參、開會地點：本局第四會議室(後棟二樓)

肆、主持人：莊局長曜成          紀錄：李宇哲

伍、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陸、主席致詞：(略)

柒、討論事項：(略)

捌、出席委員意見：

   (一)賴委員丁甫

1. 埤麻大排護岸新建工程：水準引測依規定辦理，妥處與既有橋梁、
護岸界面銜接，如有植筋加高之設計請評估結構安全，基礎補強工
如何考量？

2. 舊庄大排（第一期）治理工程：上位計劃符合？水準引測？右岸紅
黃線共用如何設計？

3. 馬公厝大排褒忠二號橋改建工程：樑底高程如何考慮？護岸預留沉
陷量0.1m是否不夠保守?

4. 新街大排抽水站調整池擴建工程：上位計劃如何？新設入流箱涵出
入口渠底高程請妥處，調節池底高程請酌。

5. 新街大排出口堤外流路治理工程：舊有導水路角度不佳易逆流，建
議以新闢設導水路為主考量分流，新建三孔箱涵?導水路護岸工法不
宜太剛性，導水路渠底坡降不宜平緩，導水路匯入北港溪主深槽之
設計請妥處。

6. 舊虎尾溪西湖抽水站前池改善工程：原有前池功能不足問題是否確
獲改善?滯洪池護岸斷面與工法請酌。

7. 新興排水朱丹灣區段治理工程：設計工法與上位計劃示意圖不同，
請確認斷面足夠，護岸工法不宜太剛性，應避免過度設計。

8. 頂寮大排番溝南橋上下游治理工程：右岸水防道路架高設於堤外確
認墩柱、基腳與通洪之斷面之安全性。請妥處架高水防道路上下游
銜接。



    (二) 莊召集人曜成

1.  請補充各案有無召開地方說明會及民眾意見回應情形。

2. 在地諮詢主要處理民眾參與問題，請工務課通函轄管縣市爾後說明
重點應以民眾意見為主。

3. 新街大排出口逆向部分，請縣府先與地主協調，取得共識後再洽五
局協助優先改善。

4. 新街大排擬以價購方式擴大抽水站調整池，請先取得地主同意，以
利後續推動。

玖、結論： 請提案單位依各委員及各單位意見修正。

拾、散會(11時 00分)


